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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5月30日，江汉区应急管理局收到举报人实名举报江汉区万松街道长投云玺项目一期一标段2021年10月29日发生一起高坠亡人事故。
江汉区应急管理局初步核实举报属实后，区委、区政府主要领导作出批示，要求做好事故调查及举报处置工作，严肃追究事故有关单位和人员责任，要深刻吸取事故教训，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管理，杜绝类似事故发生。经调查，2021年10月29日，湖北鑫佳铭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一名木工小工在长投云玺项目5#楼南侧F区负一层清理模板木方时，从被拆除防护盖板的洞口掉落至负二楼，伤者经救治无效死亡。事故造成1人死亡，直接经济损失约210万元。
[bookmark: _Toc95][bookmark: _Toc20439][bookmark: _Toc29961][bookmark: _Toc465][bookmark: _Toc1180][bookmark: _Toc30034][bookmark: _Toc19217][bookmark: _Toc9333][bookmark: _Toc21846][bookmark: _Toc5983][bookmark: _Toc18044][bookmark: _Toc20487][bookmark: _Toc604][bookmark: _Toc31982][bookmark: _Toc6763][bookmark: _Toc6714][bookmark: _Toc15138]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有关规定，江汉区人民政府依法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江汉区公安分局、区住房和城市更新局、区总工会、万松街道办事处组成的事故调查组对该事故进行调查，经过调查、取证和分析，查明了事故原因，认定了事故性质和责任，提出了对有关责任人员和责任单位的处理意见建议，针对事故原因及暴露出的问题，提出了整改措施，形成了《江汉万松湖北鑫佳铭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29一般高坠事故调查报告》，并经区人民政府批复。各有关部门单位按照区人民政府批复要求，依照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的权限和程序，分别落实对相关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员的责任追究，同时结合事故调查结论和安全管理建议，认真吸取事故教训，落实加强安全管理措施。 
 一、评估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2025年7月15日，区安委办依据《江汉万松湖北鑫佳铭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10•29一般高坠事故调查报告》和区人民政府批复要求，成立了由区应急管理局牵头,区总工会、区自然资源和城乡建设局组成的事故评估工作组。评估工作组对各有关部门单位提交的事故整改措施落实情况材料进行全面审查，同时赴相关单位开展现场检查评估，采取查阅相关文件资料、座谈问询、现场核查等方式，对事故防范措施及责任追究、行政处罚落实情况逐项进行检查评估，提出评估意见，形成评估报告。 
二、事故责任追究落实情况 
（一）责任人员行政处罚落实情况
祝劲松，湖北鑫佳铭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公司管理工作，未落实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工作机制要求，未督促、检查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工作，及时消除生产安全事故隐患，导致事故发生；接到事故报告后，未按规定报告事故信息，隐瞒事故情况，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二十一条、第八十三条的规定，于2024年10月15日对其作出罚款人民币贰万壹仟捌佰伍拾捌元整（¥21858.00 )的行政处罚，当事人已按规定缴纳罚款。
（2） 行政处罚建议落实情况。 
湖北鑫佳铭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教育培训流于形式，未教育和督促从业人员严格执行本单位安全生产规章制度和安全操作规程。隐患排查治理存在漏洞，对临边防护管理缺失和不符合规范反复发生的风险，未研究制定有效措施，及时消除事故隐患，导致事故隐患屡改屡现。现场作业监督管理不到位，对作业现场风险研判不足，对作业现场照明不足未采取有效措施保证安全施工；对施工人员违规操作失察失管，未及时发现和制止作业人员通过地面孔洞传运材料的违章行为；对作业现场巡查不到位，致使被拆除的防护措施未及时得到恢复，导致事故隐患未及时消除。接到事故报告信息后，未按规定立即如实报告当地安全生产监督管理部门，隐瞒事故信息。其行为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第三十五条、第四十一条、第四十四条，《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第四条的规定，对事故的发生负有管理责任，且瞒报事故，江汉区应急管理局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生产安全事故报告和调查处理条例》等法律规定对其作出150万元行政处罚，湖北鑫佳铭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未在法定期限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行政处罚决定，区应急管理局于2025年7月3日申请江汉区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三、事故防范和整改措施建议落实情况评估 
（一）湖北鑫佳铭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落实情况：
该公司目前暂无经营项目，租赁办公场所已退租且暂无新办公场所，并提供了公司账户明细清单等证明材料。同时修订了《安全生产责任制度》、《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强化了安全生产教育培训，结合其实际情况对安全措施进行贯彻实施，以保证安全生产。
（二）区资建局落实情况：
区资建局质安中心对辖区在建工程安全生产隐患大排查工作进行了认真部署和落实，加强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制落实情况督导检查，推动企业严格落实法定责任，督促项目落实晨会制度、交底制度、检查制度、隐患排查制度、教育制度、动火审批制度等制度规定。加大安全监督巡查力度，严格落实全市房屋建筑工程“安全隐患排查日”制度，在每个月的25日指导督促辖区项目建设单位牵头，组织施工总承包、监理、分包单位，有针对性地对关键人员到岗履职、高处作业、施工用电、危大工程管控、施工现场消防、危化品管理、有限空间作业和应急管理等方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整治，积极组织安全监管人员参加安全监管能力提升专题培训。
四、评估结论意见 
综上所述，评估工作组认为，本起事故的相关责任单位（个人）已按照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处理建议落实到位；湖北鑫佳铭和建设工程有限公司目前未再开展生产经营活动，同时已重新修订本单位安全技术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安全生产责任制；事故调查报告提出的其他整改措施均已落实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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